
附录  

 

个案一：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下午六时四十三分至六时五

十分在亚视南方卫视频道播出的电视节目「南方气象」  
 

一名公众人士投诉上述于合家欣赏时间 (即下午四时至晚上

八时三十分 )内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有酒类饮品广告。   

 

通讯局的调查结果  

通讯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详细考虑了投诉个案的细节及亚视的

陈述。通讯局知悉个案的资料如下：  

 

(a)   被投诉的节目是于南方卫视频道播出的天气节目，而该

频道是载于亚视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中的一条直接

转播频道；   

 

(b )   该节目的第二节是广东省的省内天气预报，当中播出了

23 个固定画面，展示不同商业品牌的产品或服务。固定

画面以突出的方式显示这些与节目内容无关的品牌名称

及其产品或服务；   

 

(c )  其中两个固定画面分别显示了两个酒类饮品品牌 ;  以及  

 

(d)  亚视已采取补救措施修正被投诉的内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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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后认为：  

 

(a)   亚视明显违反《电视节目守则》第 11 章第 1 段和《电视

广告守则》第 8 章第 1 段禁止在节目中加插广告材料的

规定，以及《电视广告守则》第 6 章第 2(c)段禁止在合家

欣赏时间内在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中播放酒类广告的

规定；   

 

(b )   作为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，亚视明显有责任

确保在其服务中播出的任何材料，包括在其直接转播频

道播出的节目，完全遵守本地的规定。在预期有不少儿

童观众的合家欣赏时段内，尤需注意遵守不得播放酒类

饮品广告的规定；以及   

 

(c)  亚视理应加强监察，并采取积极措施，以遵守有关规定。   

 

裁决  

 

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亚视重复违反有关规定，通讯局决定

向亚视发出警告，促请其严格遵守《电视节目守则》及《电

视广告守则》中的相关条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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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二：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亚视本港台于晚上六时

至六时四十五分播放的电视节目「六点钟新闻」及在亚视本

港台于晚上十时至十时四十分播放的「夜间新闻」  
 

一名公众人士投诉上述两个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节宣传亚视的

一个节目。  

 

通讯局的调查结果  

 

通讯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考虑了投诉个案的细节及亚视的陈述。

通讯局知悉有关个案的资料如下：  

 

(a)   被投诉的节目内有一则报道亚视举办的「 ATV 2011 感动

香港年度人物评选」活动 (下称「感动香港」活动 )投票日

的新闻。该则新闻的首部分报道投票当日的活动花絮，

包括首席评审委员指有关亚视节目具有意义的演讲片

段。该部分曾提及并在字幕显示节目名称「感动香港」；

以及  

 

(b )   该新闻的后半部访问了一名亚视主要投资者暨「感动香

港」活动发起人。在访问中，他表示满意亚视在该年度

的表现，并希望亚视能与另一家免费电视服务机构平分

收视率。记者并引述该名受访者对亚视的制作计划及薪

酬检讨展望作结，并提及「感动香港」活动的颁奖典礼

会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举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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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局考虑了有关个案的相关资料后认为：  

 

(a)   持牌人决定在新闻节目内报道该项活动的编辑自主权应

受尊重。该则新闻的首部分报道该投票活动当日的情况，

属于事实资料，不应视为有宣传成分；以及  

 

(b )   该则新闻的后半部分播放该名受访者赞赏亚视的表现和

收视率，以及对该电视台的发展计划及薪酬检讨的展望

等谈话。有关言论与新闻节目正在报道的活动无关。于

该则新闻报道内加插上述言论，令人感到牵强，并等同

于在节目内播放宣传持牌人的电视台及节目服务的材

料，亚视因此违反了《电视广告守则》第 8 章第 1 段的

规定。  

 

裁决  

鉴于上述情况，通讯局决定向亚视发出强烈劝喻，促请其严

格遵守《电视广告守则》中的相关条文。  

 

 

个案三：二零一一年十月在新城电台新城财经台播放的「深

湾 9号」电台广告  
 

一名公众人士不满前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处长把上述电台

广告的投诉列为理据不足的裁决。投诉内容指广告声称「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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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南港岛线通车在即」不真确和有误导成分，因为南港岛线

的工程最快于 2015年才竣工。  

 

通讯局的调查结果  

 

通讯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详细考虑了投诉个案及新城电台的陈

述。通讯局知悉有关个案的资料如下：  

 

(a )  该地产物业广告中出现「港铁南港岛线通车在即，更显投

资价值」的语句；以及  

 

(b)  根据政府及地铁公司公布的资料，南港岛线工程将于 2015

年竣工。  

 

通讯局考虑了有关个案的相关资料后认为：  

 

(a )  尽管有关广告并无指明南港岛线竣工或投入服务的确切

日期，但以「在即」一词指数年之后 (即 2015 年 )，有误导

成分；以及  

 

(b)  「港铁南港岛线通车在即」一语错误描述可供被宣传的物

业使用的交通设施，违反了《电台业务守则—广告标准》

第 9(c)及 25(a)段的规定。考虑到有关南港岛线的预计竣

工日期的资料已有广泛宣传，有关广告对听众的影响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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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轻微。  

裁决  

 

鉴于上述情况，通讯局决定把有关投诉列为轻微违规个案。  

 

 

 


